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是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或“公司”）201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以下简称“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中信证券对平安银行 2011 年发行股票限售股

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一、本次限售股份发行及变动情况 

平安银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经公司 2010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向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1]1022 号），核准公司向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发行 1,638,336,654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原平安

银行 7,825,181,106 股股份并向其募集 269,005.23 万元人民币。 

2011 年 7 月 8 日，相关资产的股权过户手续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完

成。2011 年 7 月 18 日，中国平安将 269,005.23 万元的人民币现金转账至公司

在中国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2011）验字第 60438538_H01 号。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办理完成

1,638,336,654 股人民币普通股的股份登记手续。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5,123,350,416 股。 

根据公司 2013 年 6 月 14 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5,123,350,416

                                                             
注
深圳发展银行、深发展指成立于 1987 年 12 月 22 日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后更

名为平安银行。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6 股，派 1.7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权

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中国平安持有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限售股份数

量增加至 2,621,338,646 股。 

根据公司 2014 年 6 月 6 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9,520,745,65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6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中国平安持有

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限售股份数量增加至 3,145,606,375 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 年 9 月 1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3,145,606,3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3%；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 1 位。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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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信证券核查，上述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中国平安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

内，中国平安及关联机构不予转让中国平安及关联机构名下所拥有的全部深发展

股票。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在中国平安关联机构（即在任何直接或

间接控制中国平安、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平安控制、与中国平安共同受他人控制的

人）之间进行转让不受此限。上述期限届满之后中国平安可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处置该等新发行股份。 

经中信证券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四、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资金占用情况，不存在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约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结论 

中信证券经核查认为，平安银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

股份持有人遵守了相关规定和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中信证券对此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

禁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6 日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9月1日；



